
三、课程设置

针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总会计师的现状，结合 W TO

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及总会计师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职业

道德，暂按以下五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设置课程：

1.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国民经济可持

续发展战略”、“国民经济 “十五”规划纲要”、“加入 W TO

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知识经济与信

息化”等。

2 .会计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会计法》、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新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财政、

税务、金融、合同、担保以及 W TO 规则等法规、制度、规

则等。

3.诚信与会计职业道德。主要内容包括：会计职业道

德与“以德治国”方略、会计职业道德与市场经济、会计职

业道德与会计法律制度、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与修养、会计职

业道德自律与他律机制的构建等。

4.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财务管

理”、“企业预算管理”、“企业战略与企业信誉”、“公司治

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信息化与企业管理”等。

5 .典型案例研讨。如：“银广夏事件与会计责任”、“海

尔集团企业管理与战略实践”、“黑龙江斯达造纸公司经营管

理与内部控制实践”、“山东潍坊亚星集团经营管理与内部控

制实践”、“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现代企业化管理与内部控制”、

“跨国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等。

四、教学方法

以案例教学、专题报告为主，并建立总会计师论坛，定

期组织研讨，深化教学活动。

五、考核与结业

考核采用闭卷、开卷、撰写专题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

学员学习期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成

绩合格者予以结业。国家会计学院与学员所在单位主管部门

共同负责培训情况的考核评定工作，并建立学员培训档案。

学员结业时，由国家会计学院颁发《总会计师岗位培训

证书》。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若干问题解答 （二）

（2002 年7 月25 日  财政部财办会 [2002] 28 号发布）

一、如何办理会计从业资格档案调转手续？

答：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因调动等原因，离开

原工作单位到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或中

央有关部门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应当按照《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

办理从业档案调转手续，并于办理调转手续后 30 个工作日

内到新工作单位所在地区或中央有关部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机构重新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调出方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接到会计从业资格档案调

转申请后，经逐级审核后由省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填写

《会计从业资格变更登记表》一式三份（参考格式附后），一

份寄至调入方省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一份交由当事人

携带；一份留存备查。《会计从业资格变更登记表》中应记

载持证人员的基本情况、年检有效截止日期、继续教育情

况、调转时间等内容。

调入方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受理后应进行审核，手续

齐全的，应准予调入，并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建立

调入持证人员业务档案，在会计人员基础信息数据库中予以

登记。

二、对符合免试条件的人员，由何地会计从业

资格管理机构负责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答：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具备教育部门认可的中

专（含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且符合本《管理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人员，自毕业之日起 2 年内（含 2 年）可以直接

申请取得会计从业资格，不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在受理

符合免试条件，直接申请会计从业资格时，应遵循以下

原则：

（一）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不论其户籍和毕业院校在

何地，均应按照工作单位属地原则，由其工作单位所在地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办理；所在单位属于中央有关部门

管理范围的，由中央有关部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负责

办理。

（二）临时聘用人员视同聘用单位的职工，由工作单位

所在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负责办理。

（三）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由其户籍所在地会计从业

资格管理机构负责办理。

采取按照毕业院校属地原则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办法

的地区，也应按照上述原则，对符合免试条件并申请会计从

业资格的人员予以颁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三、对异地会计类专业文凭的真实性如何

认定？

为了防止虚假文凭，各地区、部门应加强与教育部门的

联系和沟通，对持有异地会计类专业文凭的，可要求申请人

出具证实毕业证书有效性的证明。具体办法可由各地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研究制定。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附件：

会计从业资格变更登记表

注：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寄至调入方省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一份交由当事人携带；一份留存备查。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场规则

（2002 年 3 月 21 日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财会考 [2002] 4 号发布）

一、考生在本科目考试开始前 20 分钟凭本人准考证和

身份证进入考场，并核对考场座次表中本人的姓名、准考证

号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在该表签名处签名，对号入座；将

准考证和身份证放置在课桌左上角，以便核查。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考试开始后 60 分

钟内，考生不得交卷退场。

二、考生进入考场时，必须将所携带的背包、书籍、纸

张、笔记、报刊、手机和寻呼机（手机和寻呼机应设置为关

闭状态）、电子记事设备等主动放在考场指定的存放物品处。

考试开始后考生不得相互借用文具和计算器。

三、考生可以携带钢笔、铅笔、塑料橡皮、尺子、圆珠

笔和非立体式不带汉字储存功能的电子计算器（免套）进入

考场和考试座位。

四、考生发现试题、答题纸分发错误，试题、答题纸字

迹模糊、有折皱和污点等问题时，可举手询问，但不得要求

监考人员解释试题。

五、考生应当按照要求用蓝色、黑色、蓝黑色墨水的钢

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准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

工作单位和座次号；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准确填写姓名、准考

证号，并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准确填涂准考证号、

报考级别和考试科目。

六、考生在答题时，对于客观试题，应当使用 2B 铅笔

在答题卡中填涂答题；对于主观试题，应当使用蓝色、黑

色、蓝黑色墨水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答题。考生

答题不得使用涂改用品。

七、考生在考试中途一般不得离开考场，如确有需要暂

时离开考场必须经监考人员同意并由指定的监考人员陪同。

八、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应当立即停止答题，并

将试题、答题纸、答题卡和草稿纸反扣在桌面上，经监考人

员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考生不得将考试试题、答题纸、答

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如果考生在考试开始 60 分钟后，

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前交卷，也应执行本款规定。

九、考生应当尊重考场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监考人员的

监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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